全國工業總會「消費者保護法第29條研修」意見調查表

99.07.14
由於業者多次反映，希望「消費者保護團體發表前項檢驗結果時，應同時公布其取樣、使用之檢驗設備、檢驗方法及經過，並副知被檢驗企業經營者及所屬公會。」同法施行細則增列第二項「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本法第29條規定發表檢驗結果前，應讓企業經營者有說明之機會，並副知所屬公會。」因此，本會自2008年起，連續三年在「工總白皮書」向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（以下稱消保會）建議修法，消保會亦分別於98年10月30日和99年1月12日召開會議討論，出席之消保團體與學者，對於本會所提修法理由，嫌表不夠充分，要求本會提出具體實例，如業者因消保團體檢驗失誤或新聞發布不當而受損的金額有多少？至今類似的案例又有多少？為能有效說服消保團體與學者委員，敬請貴會彙整所屬業者近三年來的案例，俾利本會衡酌是否繼續敦促主管機關修法 。
本會所屬會員廠：
· 無具體案例
· 有具體案例  __________ 件，請續填下表：
	產品名稱
	受損原因（可複選）
	受損情形

	
	□因消保團體檢驗問題 
□因消保官執法問題
□因新聞發布不當問題
	預估損失新台幣____________元

	
	□因消保團體檢驗問題 
□因消保官執法問題
□因新聞發布不當問題
	預估損失新台幣____________元


公會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敬請於99年07月30日前填妥傳真回覆本會，FAX：02-27542895詹雅雯小姐
